
上图：商水县人民检察院干警回答群众法律咨询。
左图：川汇区人民检察院干警向群众介绍行政检察职能。

□通讯员 雷永翠

本报讯 近日， 淮阳区人民法院刘振屯人民法庭妥
善调解了一起涉及农民工劳务纠纷案件，保障了农民工
的合法权益。

原告刘某某系吉林省白城市人， 于 2021 年至 2023
年受雇于淮阳区的孔某某，先后在广东省东莞市、佛山
市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等地从事墙板安装工作。 务
工期间，孔某某以发放生活费等方式向刘某某支付部分
工资，剩余未付工资共计 4 万元。 孔某某承诺后续会给
刘某某结清工资，但迟迟没有兑现承诺。 后经刘某某多
次催要，孔某某均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。 刘某某为维护
自身的合法权益，将孔某某诉至淮阳区人民法院。

承办法官李兰英接到案件后，立即与双方当事人进

行电话沟通。 在详细了解案件争议焦点后，李兰英认为
该案件的基本事实需要双方当事人当面 “捋一捋”。 于
是，李兰英采用“面对面”的调解方式，从法、理、情三方
面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。

李兰英一方面向被告孔某某阐明恶意拖欠工资的

法律后果，让其理解刘某某的不易；另一方面，积极与原
告刘某某进行沟通，化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纠纷。最终，
在李兰英的耐心调解下， 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协议，孔
某某支付刘某某剩余工资款 3 万元， 并当庭履行义务。
至此，该起劳务纠纷得以圆满化解。

开展有效沟通是化解矛盾纠纷的最佳方式。 下一
步， 淮阳区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司法为民办案理念，快
速、高效化解涉民生矛盾纠纷，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
的力量和温度。 ③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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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钱就能上心仪的大学？

这些招生骗局要警惕

□通讯员 徐广宇 文/图

本报讯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安排和河南省人民

检察院的统一部署，7 月 8 日至 7 月 14 日，全市检察机
关行政检察部门集中开展了以 “行政检察与民同行，助
力法治中国建设”为主题的宣传活动。

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检察的社会影响力，畅通行政检
察监督渠道，活动期间，全市检察机关组织干警走上街
头，走进公园、商场等场所，通过发放宣传材料、提供法
律咨询等形式，向群众介绍行政检察职能，引导群众依
法依程序表达诉求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取得了良好的
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 ③2

全市检察机关集中开展行政检察宣传活动

□通讯员 许艳灵

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公安部、省公安厅、市公安局关
于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工作部署要求，近日，商水县
公安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第一轮集中清查行动。

亮灯见警，当好百姓“守夜人”。行动期间，该局加大
重点部位、重点路段、重点区域的巡逻防控力度，最大限
度地把警力、警车摆到街面，营造有“警”在身边的浓厚
氛围，给群众看得见的安全感。

隐患排查 ，拧紧夏季 “安全阀 ”。该局在重点场所
开展 “地毯式 ”“拉网式 ”清查行动 ，认真查看各场所
疏散通道 、安全出口是否畅通 ，监控设施是否可以正

常运行 ，安全管理制度是否严格落实等情况 ，全力消
除各类风险隐患 。

临查临检，筑牢社会“平安网”。行动期间，交警部门
在城区和乡镇重要路口、路段，加大对可疑人员、车辆、
物品的检查力度，严查酒驾毒驾、超速超员、“飙车炸街”
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。

集中宣传，奏响夏季“平安曲”。 各警种结合自身工
作职责，深入人群密集场所，以群众“看得见、容易懂、记
得住”的形式，开展防盗、防电诈、拒酒驾、拒赌毒等宣传
活动，切实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。

该局通过此次行动，及时堵塞了安全漏洞，防范化
解了各类风险隐患 。 ③2

商水县公安局开展第一轮集中清查行动

警力全开 守护当“夏”

工资索要难 调解消“薪”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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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通讯员 位士栋

上大学是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，有的家
长甚至不惜花重金为孩子“求学”。 为此，一些
不法分子趁机设计圈套，利用家长和考生的急
切心理 ，虚构事实 ，夸大个人能力 ，打着 “争取
内部指标”“保上心仪高校” 的幌子实施诈骗。
近日 ， 鹿邑县人民法院发布两起招生诈骗案
例 ，揭示犯罪分子诈骗手段 ，警示群众增强防
诈意识。

案例一：董某、侯某诈骗学生案

2019 年，张某就读于某高中，平时学习成绩
较差。 侯某称，可以通过其朋友董某为张某争取
到河南某职业学院的招生指标，张某信以为真，
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两次向侯某转账 1.6 万
元、1.4 万元。侯某留下 5000 元好处费，将剩余的
2.5 万元转给了董某。 之后，张某未被河南某职
业学院录取，遂多次催问侯某，侯某均以各种理
由推脱。 发觉不对劲的张某报警后，侯某、董某
主动投案，并退还张某 3 万元。

鹿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侯某、
董某诈骗他人财物，数额较大，其行为已构成诈
骗罪。 侯某、董某犯罪后主动投案，如实供述自
己的罪行，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。 法院结合被
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手段， 判处侯某有期徒刑 6
个月，缓刑 1 年，并处罚金 2000 元；判处董某有
期徒刑 10 个月，缓刑 1 年，并处罚金 2000 元。

法官介绍， 犯罪分子一般声称有内部特殊
渠道、掌握内部招生名额或是能够通过“定向招
生”“委培招生”等途径“降分录取”考生，从而达
到骗取钱财的目的。

法官提醒：高校招生录取有着严格的工作
流程 ，不存在所谓的 “内部指标 ”，考生及家长
听到“内部指标”说法时，切勿轻信。

案例二：冒充“高中老师”诈骗案

2019 年 1 月， 胡某经人介绍认识了自称是
鹿邑县某高中老师的李某。 李某称，可以“操作”
美术单招成绩， 保证能让胡某的女儿小李考上
心仪的大学。 双方签订书面协议后，李某收取胡
某 8 万元。 高考结束后，胡某的女儿小李没有被
心仪的大学录取，胡某找李某退钱，李某多次推
脱。 无奈之下，胡某报警求助。 经查，8 万元款项
已被李某用于其画室装修及日常消费。 胡某报
警后，李某把钱退还给了胡某。

鹿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 被告人李某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事实，骗取他人财物，
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。 李某自愿认罪
认罚，并已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，依法可以从宽
处罚。 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3 年，
缓刑 3 年，并处罚金 5000 元。

法官介绍，在此类“收钱办事”的诈骗案件
中，犯罪分子一般都会与被害人签订书面协议，
家长认为签有书面协议，具有一定可信度，且对
方承诺如事情办不成可以退款， 往往容易轻信
交钱。 犯罪分子骗取钱财后，则以“手续比较繁
琐”“事情正在办理”等为由拖延退款，或以“钱
款都已用于打点关系”等为借口拒绝退款。

法官提醒：家长应理智对待考生成绩，识破
“花钱即可入学”“事不成即可退款”骗局。 ③2


